
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公司拟认购广东明珠健康养生有限公司出资额 

涉及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

 

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八届董事会2017年第二

次临时会议拟于2017年5月24日召开，审议《关于认购广东明珠健康养生有限公

司出资额的议案》。 

广东明珠健康养生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健康养生”）拟以每 1 出资额人民

币 1.00元的价格增资扩股，邀请股东对健康养生增加货币资金投资人民币 5,000

万元，增加其注册资本人民币 5,000 万元，增资后健康养生注册资本由人民币

1,000万元增至人民币 6,000万元。鉴于该公司原股东广东明珠养生山城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养生山城”）全额放弃本次增资扩股中可认购出资额人民币 5,000

万元，特邀请公司参与本次认购。我公司如全额认购上述出资额，需缴纳出资款

人民币 5,000万元。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相关规定，公司本

次认购健康养生增资额属于关联交易。 

本次交易的价格以广东中广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《广东明珠健康养生

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书》（中广信评报字[2017]第 201 号）的评

估结果作为定价依据，符合公允性原则，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。 

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，认真审核了有关文件。根据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

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

上市规则（2014年修订）》和《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

我们同意将《关于认购广东明珠健康养生有限公司出资额的议案》提交公司第八

届董事会2017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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